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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学生工作文件
学工发〔2024〕3 号

本科生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
评审细则

根据《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国家奖学金管理办法》《北京

师范大学本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管理办法》（师校发〔2021〕

31 号）文件要求，为做好本科生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

金评审工作，现制定本细则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申请条件

1.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。

2. 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

3. 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。

4. 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。

5. 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，创新能力、社会实践、综合

素质等方面特别突出。

6. 二年级（含二年级）以上全日制在籍在读本科（含第

二学士学位）学生。

7. 在符合基本条件的前提下，国家奖学金申请人应满足

以下成绩要求：学习成绩排名与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均位于前

10%（含 10%），可申请国家奖学金。学习成绩排名或综合测

评成绩排名超出前 10%、但均位于前 30%（含 30%）的学生，

须在道德风尚、学术研究、学科竞赛、创新发明、社会实践、

社会工作、体育竞赛、艺术展演等某一方面有突出表现（具体

标准详见附件 2-1-1《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》教财函

〔2019〕105 号），方可申请国家奖学金，并需提交详细的证

明材料，证明材料须经学院审核盖章确认。

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人需满足以下要求：通过学校家庭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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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困难认定，生活俭朴。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，专业成绩排

名在前 40%；成绩排名超出前 40%的，需在道德风尚、学术研

究、学科竞赛、创新发明、社会实践、社会工作、体育竞赛、

艺术展演等某一方面有突出表现，方可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。

二、初审

符合条件的学生向学院学工办提出申请，递交申请材料。

学工办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，确定符合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

奖学金评选基本条件的申请者名单，并将申请材料在院内进行

不少于 1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师生对申请者资格和提交的材料无

异议后开展评审。

三、复审

本科生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成员由学

院党委副书记（学工）1 人、本科生副院长 1 人、教师代表 4

人、学生代表 1 人共同组成。评审委员会成员为候选人配偶、

直系亲属的，须主动回避。

本科生国家奖学金复审由评审委员会组织公开答辩，候选

人围绕课程学习、科研创新、社会实践和综合素质进行现场陈

述，并接受评委提问，评审委员会成员综合学生答辩内容及表

现进行评价考核。本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复审由评审委员会成

员进行函评。

本科生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确定拟获奖学生名单

后，在学院内进行不少于 3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

将材料报送资助管理中心审核。

四、相关说明

1.答辩分数计算方法：本科生国家奖学金答辩由学院本科

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全体委员进行评分,以平均值为其最

后得分。拟获评人选中出现最后一名有多人并列时，依次通过

课程学习、科研创新、社会实践和综合素质排序决出名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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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细则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和相关奖学金评审办法的变

更而及时进行修改并通知学生。

3.本细则最终解释权归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国家奖学金、

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所有。

生命科学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9 日印发



4

附：

本科生国家奖学金答辩评分标准

评分标准 具体说明 分值

课程学习
在读期间学业成绩及获得学

业奖学金情况等。
35分

科研创新
在校期间参加学术竞赛、创新

型项目及相关获奖情况。
30分

社会实践
参加志愿服务、社会实践及相

关获奖情况等。
10分

综合素质

个人思想政治情况和日常表

现；

从事学生工作及相关获奖情

况；

参加文体活动及其他对学院

及学校发展做出贡献的情况

等。

25 分


